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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争议解决机制俄罗斯的争议解决机制俄罗斯的争议解决机制俄罗斯的争议解决机制 

 

俄罗斯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立法制，判例不构成正式法律，主要的法律渊源是制定法。俄罗斯联

邦宪法是俄罗斯最高法律，规定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人权、国家及主要地方政府机构的权力。联

邦宪法之下是俄签订并加入的国际条约，联邦法律以及由总统令颁布的各立法案。 

 

俄罗斯的司法机关分为三个部门：1)具有普遍管辖权的法院，以最高法院为领导，2)商业法院系

统，以最高商业法院为领导，3）宪法法院。商业法院在俄罗斯被称为“仲裁”法院，可以管辖所

有关于商业的争议等事务，包括公司的重组和清算事宜。 

 

俄罗斯的程序法渊源主要有三个：商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程序的相关问题由

联邦法律管辖。 

 

俄罗斯一般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除非民法或其他法律中有特别规定某项诉讼的时效期间。且该

诉讼时效期间是强制性的，不能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而延长或缩短。 

 

通常，应当在被告所在地提起诉讼。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协议确定诉讼地点，且协议商定的地点并不

要求与诉讼具有关联性。 

 

在商事法庭进行诉讼，必须进行庭审，并且在法院收到诉讼文件之日起两个月内安排初审，一个月

内作出最终裁决。在具有普遍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决必须在收到诉讼文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

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遵守这些规定。 

 

和解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由争议双方达成，但该和解协议需经过法院认可，且不得违反法律、侵

犯第三方的权力和利益。 

 

当事人双方可将争议提交私人仲裁，包括特设机构仲裁。但通常涉及国家公法性质的争议，如国有

资产私有化引起的纠纷，破产及破产所致的房地产所有权等的诉讼，不得提交仲裁。 

 

俄罗斯的法律没有规定相关替代争议解决方法，所以正式的替代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也并不普遍。

调解过程是保密的，且其内容不得在今后的任何程序中引用。 

 

欧洲的专利诉讼欧洲的专利诉讼欧洲的专利诉讼欧洲的专利诉讼 

 

《欧洲专利公约》（“EPC”)被修订为《欧洲专利公约 2000》（“EPC 2000”)，并于 2007 年

12 月 13 日生效。根据其规定，欧盟现有 33 个国家承认欧洲专利，其与该成员国授予的专利具有

相同效力。但是，在欧盟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必须在专利所在国法院依该国规定的有关程序提起。 

 

法院可依据《欧洲专利公约》中列出的无效理由，撤销欧洲专利在该国的效力。虽然关于“无效”

曾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但在实践中，法院适用其所在国的法律来决定有关“新颖”、“创造性”等

问题。 

 

欧盟国家设有专门的专利侵权法院的有：英国（伦敦），荷兰（海牙），德国（特别杜塞尔多

夫），法国（巴黎）和意大利（12 个法院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事务，分别在巴里、博洛尼亚、卡塔

尼亚、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巴勒莫、罗马、都灵、的里雅斯特、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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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英国，德国和荷兰的程序被认为是比较快捷的。如，在荷兰一年内可完成一项专利裁决；在

英国，专利审理通常自程序启动可能持续 9-12 个月。相反，在法国，专利审理通常自程序启动持

续 12-18 个月，并在审理结束后六个星期内才作出决定。而在意大利的专利审理可能需要长达数年

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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